
附件2：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藁城区分局部门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藁发〔2019〕9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现对本部门2025年度整体支出情况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机构设置：
[bookmark: _GoBack]我局共有10个内设机构，分别为综合股、管理股、机动中队、督导中队，5个执法中队，以及直属事业单位石家庄市藁城环境监控中心。
人员统计：
截止到2025年12月31日，我单位共有在编人员46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事业编制37人。共有退休人员33人。
职责职能：
负责建立健全全区生态环境基本制度；负责全区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监督管理全区减排目标的落实；负责提出全区生态环境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区级财政性资金安排的意见；负责全区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负责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区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区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负责全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统一负责全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组织、指导和协调全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参与处理涉外生态环境事务；完成区委、区政府和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反映本部门当年全部收入。2025年预算收入1053.5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53.55万元，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
2、预算支出说明
2025年部门支出预算为1053.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3.74万元，包括人员经费263.74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0万元；项目支出789.81万元，主要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出233.40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556.41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3、决算情况说明
2025年部门支出预算为1053.55万元，比预算支出增减的原因是压缩支出，其中基本支出263.74万元，包括人员经费263.74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0万元；项目支出789.81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明确职责分工，提升环保部门的履行职责能力，强化对辖区内环境保护的统一监督管理；组织制定并监督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计划；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制订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及相关政策；监督管理大气、水体、土壤、固体废物、有毒化学品、噪声、振动、辐射放射以及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工作；负责重污染天气预警工作；有效整合全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执法职责和队伍，理顺执法体制，创新执法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执法监管，科学合理设置执法机构，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体系和能力建设；承担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职责，以及上级环保部门、本局委托和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2、 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藁城区区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试行）》（藁财字〔2020〕25号）、《藁城区区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藁财字〔2020〕24号）、《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藁财字〔2020〕2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我单位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联系相关项目股室负责人召开专门工作会议，分发给各股室需填报项目资料，包括需填报项目清单、财政预算项目库绩效目标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省住建厅绩效指标规范、绩效共性指标规范等。在会议中明确了绩效自评的工作要求，由各股室负责本股室的需绩效自评项目填报内容，保证填报效果。各股室按要求时间报送项目绩效自评报告、自评表及相关资料。
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部门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部门总体工作正常开展，从自评情况可以看出，所有预算项目均已纳入绩效评价范围，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的目标，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各项指标也基本达到了预期指标值。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从自评情况可以看出，分项绩效目标和指标从完成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等方面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的目标：及时发放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完成对辅勤人员的体检，完成对三个点位的维护，保障工作正常进行。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绩效目标设定基本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设计了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本部门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100分。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40分（包含数量、质量、时效、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10分、效益指标40分（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10分。如某一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调整至其他指标。若被评价项目不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内容或因服务对象满意度获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而未能获取，则服务对象满意度的10分调入效益考核事项。
5、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无
- 1 -

